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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一、應思考通訊頻

寬建設如何趕上甚

至超越其他競爭國

家。

【提案委員：郭台

強委員】

通傳會、交通部：

1. DIGI+方案將建構兆位元級超寬頻網路列為重要數位基

磐，目前已從2016年20.7%，提升為2017年的40.89%，

達成DIGI+方案所訂目標，未來將逐年提升1Gbps高速

寬頻服務涵蓋率，至2020年達成90％。

2. 依據WEF全球競爭力2017~2018報告，臺灣國外連網

頻寬*排名位居世界第6，今（2018）年有線電視及其他

固網業者將陸續導入更多元之1Gbps服務，可再為消費

者帶來更多選擇。

3. 行政院已於2018年1月核定將「寬頻網路建設」列為

「與國家重要建設有關之管線工程」項目(含有線電視

纜線)，後續將由交通部、通傳會、內政部、縣市地方

政府等協力合作，排除佈建障礙。

解除列管



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二、建議加強數位人才培

育，包括提升大學教授薪

資，養成本土優秀人才，

增加出國參與競賽之機會

與資源，引導具備數位專

長的人才投入數位資訊產

業；在吸引國外人才方面，

亦應檢討居留權相關規定，

加強引進並留住國際白領

人才。

(續次頁)

【提案委員：邱月香、黃

翠慧、林之晨、徐爵民

(劉瑞隆代表)委員綜合意

見】

1. 提升大學教授薪資：(教育部、科技部)

◎提高學術研究加給：國立大學教授職級 教師，
107年1月起，每月增加5,445元，預計受惠人數

約8,000人；私立大學部分，於107年度提高其獎

補助款整體額度，以運用提升校內各職級教師學
術研究加給。

◎專案計畫經費挹注：鼓勵各大學善用高教深耕經

費增聘專任教師，並規劃透過玉山計畫支持大學
留任優秀教師及延攬國際優秀人才。「玉山學者」

每年外加薪資最高500萬元，ㄧ次核給3年；「玉

山青年學者」每年外加薪資最高150萬元，ㄧ次
核給5年。教育部另將提供每年至多150萬元的行

政費、教學研究費、住宿搬遷、子女教育協助及

設備費等行政支援費用。
◎AI創新研究中心專案計畫/射月計畫：科技部提供

研究主持費每個月3~6萬元，鼓勵學研界投入AI

技術研發，養成本土優秀人才。
◎科技部自107年1月1日起提高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

由每個月10,000元調整至15,000元。

(續次頁)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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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續前頁) 2. 加強數位人才培育：(科技部、經濟部、教育部、勞動部)

DIGI+方案之主軸五即以「培育跨域數位人才」為主，推動下列工作：

◎扎根大專教育：教育部以3年為期推動大學校院程式設計教學，目前

已培育約15萬人，至2019年培育人數預計達49萬人。

◎跨域數位人才培育：經濟部整合法人與產業，串連大學校院，推動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每年培育至少350位數位經濟人才。

◎職場增能：經濟部與勞動部投入強化在職人員素養與技能，每年各培

訓約2,500人。

◎「臺灣AI行動計畫」：預計於2021年培養智慧科技高階科研人才

1,000人，每年培育智慧科技實務應用人才5,000人。

3.增加出國競賽之機會與資源：(科技部、教育部)

◎訂定要點鼓勵：教育部已訂有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藝

能競賽要點，提供學生出國競賽相關補助。

◎赴國外公司實習：科技部提供具博士學位者赴國外公司實習(博士創

新之星計畫LEAP)，並透過參與當地創新創業或相關社群活動，建立

我國與海外創新資源之連結，並在返臺後能對臺灣產業或學研界有

所貢獻。

(續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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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續前頁) 4. 檢討國外人才居留權相關規定：(國發會、科技部)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已於106年11月22日公布，
107年2月8日行政院核定相關子法施行，期望透過法規鬆

綁，簡化外人來台申辦流程，並將工作許可、居留簽證、

外僑居留證及重入國四證合一為「就業金卡」，並於今年
3月發出第一張金卡予Youtube創辦人陳士駿先生。

(續前頁)

三、應清楚定義軟

體產業、資訊服務
業，加強對於軟體

研發投資，並研議

放寬新創企業上市
櫃資格，增加數位

經濟創業者潛在利

益。

【提案委員：童子

賢、黃翠慧、林之
晨委員綜合意見】

1. 現況說明：(經濟部)

目前經濟部公司登記、金管會上市櫃標準皆依主計總處的
行業分類，但很多新創事業的商業模式是過去產業未見，

若持續按照現有分類行事，不只影響法規適用，上市櫃條

件也會受影響。國發會、金管會等相關部會已著手研商如
何讓行業分類與時俱進，並要提高新創上市櫃的彈性，調

整國內上市櫃相關規範，增列網路產業類別、放寬獲利相

關規定等。
2. 研議放寬新創企業上市櫃資格：(國發會、金管會)

國發會已於107年2月22日提報行政院會通過「優化新創事

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將「提供新創多元出場管道」列
為重要推動方向，由金管會研議多元上市櫃條件，協助未

獲利之新創進入資本市場。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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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四、期待未來產業

的人工智慧先進科

技與學校的人才培

育能有更好的連結，

產生更多綜效。建

議吸引全球前五大

做AI研發的公司來

台灣做研發，想辦

法借力使力，吸引

國際最新的數位經

濟創新技術與應用

來台落地。

【提案委員：林之

晨、魏哲家(謝清江

代表)委員綜合意見】

科技會報辦公室、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

1. 學校AI人才培育：

在「台灣AI行動計畫」中，教育部推動AI人才培育除資

通訊本科系外，也規劃跨領域應用相關科系的AI課程。

2. 經濟部「AI人才與產業推動計畫」和科技部「AI創新

研發中心計畫」與國際大廠、法人、學校、廠商建立

合作機制，透過產業AI化應用解題模式，從實戰中培

育人才，107年預計推動100項產業應用案例。

3. 吸引國際公司

目前微軟已在台設立AI研發中心；Google啟動「智慧

台灣」計畫，將推動台灣為Google亞洲最大研發基地；

Amazon與新北市合作，在板橋遠東通訊園區(T-Park)

打造聯合創新中心。後續經濟部、科技部等相關單位仍

將持續推動國際公司與台灣產學研在技術與應用上的合

作發展。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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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五、建議透過更具彈

性的創新實證法規，

以及相關法規調適，

支持地方發展創新實

證，落實創新應用，

或可與地方政府溝通

發展具地方特色之創

新實證場域。

【提案委員：童子賢、

郭台強、臺北市(林

欽榮代表)委員綜合

意見】

1.法規調適：(國發會、交通部、經濟部、金管會)

◎政府為鼓勵創新應用，已於107年1月31日公布「金融科

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預計107年5月開放金融科技

業者申請。

◎在無人載具試驗方面，交通部已完成「民用航空法(無人

機專章)」送立法院審議中，且於3月15日會議研商將

「自動駕駛車輛申請道路測試作業要點」納入「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由經濟部研擬中，預計4

月份報院(3月30日公告期滿)。

2.試驗場域：(科技部、經濟部)

預計107年10月將建置完成台南沙崙自駕車試驗場域之設

施，提供各界使用。另為配合法規作業，目前正積極與

地方政府溝通，已拜訪通勤共乘媒合(台北市)、無人機多

元實證場域(雲林縣)、術後通訊診療(嘉義市)等。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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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辦理情形追蹤(7/12)

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六、建議優先調

適政府採購法，

改良政府的標案

機制，鼓勵民間

參與創新應用發

展，並改善採購

資訊公開化的問

題，不過也應能

保護且鼓勵公務

員推動創新採購。

【提案委員：高

嘉良、彭啟明、

徐爵民(劉瑞隆代

表)、桃園市(王

明德代表)委員綜

合意見】

工程會

1. 為協助各機關採購創新產品，鼓勵新創業者參與政府採購，

工程會已召開「研商公務機關採購創新產品相關措施會

議」，邀集相關單位與會，說明現行採購法彈性機制(例

如10萬元以下可逕洽廠商、未達100萬元逾10萬元得採限

制性招標、100萬元以上得採最有利標決標等)。

2. 政府採購資料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網，民眾不須帳號密碼

均可查詢已公開之資料。至於以交換格式呈現之政府採購

資料集，其公開則非世界趨勢。基於以交換格式全數公開

政府採購資料集，將影響我國整體普遍產業利益及不利國

際談判等因素，目前暫不宜全數開放。

3. 工程會為推動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業會同法務部研商強

化採購人員保障機制，包括減輕採購人員承擔的責任；保

障認真任事公務員，避免可能的訴訟。

解除列管



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七、我國電子支

付一直未能突破

發展，建議應該

加快速度。

【提案委員：郭

台強委員】

1. 行動支付：(國發會/經濟部)

為達成2025年行動支付普及率90%的目標，行政院106年

9月成立跨部會推動機制，由陳政委兼國發會主委美伶擔

任召集人，整合經濟部、金管會、財政部、交通部及文化

部等單位共同推動，擬定三大主軸包括「完備基礎環境」

(如制定行動票證端末設備感應標準)、「擴大應用場域」

(如推動民生消費、公共服務、交通運輸、觀光旅遊、文教

場館、故宮院區等場域導入行動支付)、「加強體驗行銷」

(如配合國內2018嘉義燈會、台中花博等大型展會進行體

驗示範)，未來將積極落實相關規劃，全面普及行動支付。

2017年底行動支付普及率已達39.7%。

2. 電子化支付：(金管會)

為加速提升國內電子化支付普及率，金管會已於106年成

立「提升電子化支付比率推動工作小組」，朝法規滾動檢

討、發展多元化支付工具及拓展通路運用等三大主軸積極

推動。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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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辦理情形追蹤(9/12)

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八、我國在智慧醫

療領域具有國際競

爭力，醫院場域很

適合發展物聯網應

用，可加強診療紀

錄、用藥紀錄之跨

醫院資訊交換，也

應思考善用健保所

累積之龐大資料量

創造Big Data價值。

【提案委員：黃翠

慧委員】

衛福部

1. 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已發展11項查詢項目：雲端

藥歷(西醫用藥)、中醫用藥、過敏藥物、特定管制藥品用

藥、特定凝血因子用藥、檢查檢驗紀錄、檢查檢驗結果、

牙科處置及手術、復健醫療、手術紀錄、出院病摘。自

107年1月起再新增醫療影像查詢功能，目前已提供36項

影像供院所查詢使用。

2. 106年全年計有24,478家院所醫事人員有查詢使用本系

統，病人就醫或領藥被查詢比率已達82.4%。

3. 衛福部將持續精進系統，並鼓勵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查詢

使用及上傳檢驗(查)結果，提供醫師診療參考使用，以減

少重複用藥及檢查檢驗，使健保資源更有效運用，並有

效利用累積之龐大資料量，衛福部正研議資料進一步開

放的措施，創造Big Data價值。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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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九、應有具體作為推

動開放資料、開放政

府，建議加速政府資

料跨部門運用之法制

研析。

【提案委員：彭啟明

委員】

國發會

預計107年10月底完成「政府資料跨部門運用之法制研

析」，重點內容為研析及規整國內外推動資訊運用之法規

及政策措施，並推動相關法規機制之社會溝通(107年5月

21日將交付期中報告予國發會審查)。

解除列管

十、智慧製造領域結

合了物聯網與人工智

慧，建議增加資源投

入。

【提案委員：魏哲家

(謝清江代表)委員】

科技會報辦公室

智慧機械產業為政府重點推動之5+2產業創新方案之一，

政府在智慧製造領域持續投入資源，包括智慧機械產業推

動方案每年編列約40-50億元預算，另「台灣AI行動計畫」

於107年1月18日行政院會通過，每年約編列90億元。

解除列管



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十一、建議對於願意

與其他城鄉對接發展

智慧城鄉之城市，直

接提供輔導與資源協

助；另建議中央針對

各地方政府已經在積

極從事的發展項目，

給予必要支援。

【提案委員：臺北市

(林欽榮代表)、新北市

(葉惠青代表)、臺中市

(張光瑤代表)、臺南市

(張政源代表)委員綜合

意見】

科技會報辦公室、經濟部

1. 目前智慧城鄉在吳政忠政委的指導下，每季透過

「智慧城鄉溝通平台」與全國22縣市政府代表溝通，

並規劃七大分區，鼓勵各縣市跨域提案(由六都帶動

其他縣市)，並給予優先補助支持。

2. 對於地方政府需求，透過經濟部推動「普及智慧城

鄉生活應用」計畫，以地方出題、廠商解題模式，

除單一縣市提案外，亦輔導跨縣市區域聯合提案。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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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回復說明 列管建議

十二、方案涵蓋面廣，不一定精準

預測9年後方向，應該保留一些彈

性做滾動式調整，並具體透過公民

參與來檢視調整。

【提案委員：童子賢、高嘉良、魏

哲家(謝清江代表)委員綜合意見】

科技會報辦公室

1. DIGI+方案將視國內外情勢與產業、技術

趨勢脈動，每季召開各分組會議，並由3

位副總召集人協調滾動式檢討方案之推

動方向。

2. 另會參採民間諮詢委員會之相關建議，

修訂執行方向。

解除列管

十三、因應新的數位經濟時代，應

重塑民間與政府的分工，基礎架構

可由政府來做，其他市場端、應用

端的部分應盡量由民間來做，讓政

府作為平台，借力使力，鼓勵民間

發展數位經濟。

【提案委員：童子賢委員】

科技會報辦公室

DIGI+方案之推動上將持續朝委員所建議之

方向，政府把基礎架構如寬頻環境、法規、

人才培育、科技研發等做好，並善用DIGI+

民諮會功能，滾動式調整推動作法，積極

促成政府與民間合作。

解除列管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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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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